
 

公 务 车 辆 处 置 审 核 表 
 

车辆品牌 规格 型号 
类型（轿、越野、

客、货、摩托） 
座 数 车 牌 号 车 架 号 发 动 机 号 购置附加税证号 购车日期 账面价值 

        
 

              新购车资金来源（文件号） 
里程（㎞） 油耗（L/㎞） 保险单起止日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 

上级调拨、赠送 专项自筹资金 年度财政预算 

       

车辆现状及维修次数： 

申 报 单 位 技术鉴定部门 主 管 单 位 

资产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务部门审核意见 

（财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手机号码：       

鉴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务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机 关 意 见 

市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市 财 政 局 

经办人意见： 

 

 

 

处室负责人： 

 

局领导批示： 

经办人意见： 

 

 

 

处室负责人： 

 

局领导批示： 

车辆配置批复文件： 

填报说明和注意事项附后 



填报说明和注意事项: 

一、申报。拟处置车辆的行政事业单位提出车辆处置申请，填报《公务车辆处置审核表》,(一车一表、一式四份），报主管部门签署审核

意见。（同时须提供车辆行驶证及车辆登记证书的电子扫描件或复印件）。 

二、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提交的资产处置请示及相关资料进行合理性、真实性审核，提出审核意见后以正式文件报财政部门

审核。 

三、管理部门审核。市级财政部门和市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共同审核会签《公务车辆处置审核表》。市财政局根据“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中相关信息审核车辆的使用年限、账面价值等，确认符合处置条件后签字盖章；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车辆指标，提出处置意见后签字盖章，

并具体办理车辆的注销手续及牵头组织实施符合处置条件的车辆拍卖工作。市财政局、市纪委（市监察局）等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拍卖工作。 

四、处置。 

1、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委托经认证的中介机构（报废公司或拍卖公司）办理拟处置车辆的交接。如果涉及拍卖事项，应按拍卖程序

进行，拍卖收入一律上缴市财政。各申报单位在未收到市财政局和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意见之前，不得擅自将待处置车辆进行拆卸（含内饰、

部件等）和提前交与中介机构和其他单位。如遇特殊情况暂时不能交车的单位需作出书面说明交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暂缓办理处置手续。 

2、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办理完毕的车辆注销手续【报废车辆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书、车辆处置收入上缴财政凭据等】或车辆拍卖手

续【评估报告、拍卖公告、成交确认书、监督部门现场监督签字表、拍卖收入上缴凭据等】返回市财政部门作为下达车辆处置批复的依据。 

3、因工作需要，需调整车辆编制或对车辆进行调剂的，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具调拨文件到调出单位，调出单位依据调拨文件向市财政

提出申请，市财政局审核后下达车辆处置批复，单位据此批复调整有关资金、资产账目。 

五、市财政局对车辆处置事项的批复是单位调整会计账目的原始凭证。 

行政事业单位公务车辆处置方式包括报废、拍卖、调拨、捐赠等。 


